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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元博40万

“自律挑战”合法吗？被坑怎么办？
来自湖南长沙市的陈聪（化名）近日参加了

一家公司推出的“自律挑战”项目：35天内，坚
持不玩手机、按时作息等规定，就能获得40万
元高额奖金。

然而挑战开始还不到一天，满怀信心的陈
聪就遭到淘汰，原因竟是偶然的一次揉眼睛。
这还不算，9000元报名费也按照合同约定，被举
办挑战的公司纳入囊中。

原本是想来“挣钱”的，结果不到一天就被
商家“收割”9000元。这事儿违法吗？报名费能
要回来吗？

“自律”35天能挣40万？

据媒体报道，陈聪在网络上看到一份“自律
挑战”活动宣传，挑战者进入主办方安排的酒店
房间，在全程监控下挑战 35天坚持不玩手机、
按时作息，同时可以进行阅读、健身等行为。一
旦成功完成挑战，就可以获得 40万元高额奖
励。结果事与愿违，陈聪“赔了九千又闹心”。

通过网络搜索可以发现，成都等多地都有
类似“自律挑战”工作室，一些社交平台上有短
视频称此类挑战是“骗局”并进行“揭秘”。陈聪
也认为，自己似乎中了圈套。

记者联系到涉事公司的报名微信号，简单
沟通后商家发来介绍与合同，但内容和陈聪所
签合同略有区别。

陈聪体验的版本合同内容为“遮挡面部不
能超过 3秒”，新版合同已改为“不能以任何形
式遮挡面部”。另外，原来规则中还有坚持6天
不违规报名费全额退还、坚持9天奖励4万元等
约定，新条款不再有相关内容，直接替换成“坚
持30天获得30万、35天40万”。

“自律挑战”是否违法？

记者在和“自律挑战”主办商家的沟通中明
确提出，“挑战期间全程监控，不允许躲避摄像
头，不允许故意遮挡面部”“手不能伸进衣服里”
等条款不符合人的基本行为习惯。商家回复

称，“想要拿到奖金自己想办法去规避所有规
则，人是活的规则是死的”。

贵州某地一此类挑战工作室工作人员曾
向媒体透露，“参加该挑战项目成功率大概为
千分之一”。有网友质疑，在合同中加入此类

“故意”让人无法完成的条款，应视作诈骗或合
同诈骗。

刑事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北京
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肖怡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
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
物的行为。从媒体报道信息来看，商家行为不
符合诈骗的要件。

至于合同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肖怡分析说，是否
构成合同诈骗可从三个方面判断：行为人有无
履约能力；行为人有无履约行为；部分履约是否

“假装”做样子，整体责任义务未真正履行。从
媒体报道的商家行为看，目前还不符合合同诈
骗罪的构成。

此类“生意”靠着“环环相扣”的合同条款，
在法律上真的无懈可击吗？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民法典第 497条
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
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
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
格式条款无效。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条也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
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
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
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
容无效。

公平是合同成立的原则，明显有失公允或
不合理的约定，极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约

定”甚至“无效合同”。
张明认为，该合同中关于“不能遮挡眼睛”

“不能把手伸进衣服”的要求明显不合理，本质
上是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排除消费者的权
利。因此，此类格式条款应归于无效，消费者可
以据此要求退款。

故意设置“消费陷阱”可投诉

其实，此类“自律挑战”并非首次被关注。
有媒体 2023年 8月份时调查就发现，成都

曾有一家同类经营者，与陈聪在长沙搭进去
9000元钱的机构是同一法人，也有消费者表示
在这里“上当”。成都市青羊区市监局辖区市
监所工作人员曾在回应媒体记者时表示，“不
要去签合同”“执勤工作人员会去现场进行
核查”。

近期，有网友去成都该“自律挑战”机构探
店，发现已经人去楼空。而该机构在线上接受
报名咨询时也表示，“成都店已满额，可报名去
长沙店参加挑战”。

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在回应媒
体时表示：“我们现场查实，公司注册地址和实
际经营地址不符，已经责令停止营业，进行经营
地址变更。”

随后，有媒体报道该“自律挑战”室长沙店
虽被责令停止营业，但仍正常宣传并营业。对
此，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
示会继续进行核实。

一旦有消费者真的被“自律挑战”坑了该怎
么办？张明表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
条、16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
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相关规
定。据此，如果经营者故意设置“消费陷阱”或
设定“有失公平”等约定，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同时还可以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协
议寻求帮助，以全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中新社电）

521米超级冰滑梯引客来
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体验超级冰滑梯（1月1日摄）。有“冰城”之称的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是冬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超级冰滑梯提档升级，滑道由8条
增加到14条，最长的滑道长达521米，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新华社发

今日可见
“年度最大太阳”

新华社南京1月2日电 1月 3日 8时 38
分，地球运行至轨道近日点，这是本年度中地
球离太阳最近的时刻，届时人们将看到 2024
年的“最大太阳”。为什么太阳离地球近了，天
气却很寒冷？太阳到底为啥时“大”时“小”？
中国科学院天文科普专家为您揭秘。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
超介绍，地球以椭圆轨道绕日公转，正因如此，
日地距离并不固定，离太阳最近的位置称为近
日点，离太阳最远的位置称为远日点，远日点
比近日点远约500万千米。每年1月上旬地球
经过近日点，7月上旬经过远日点，分别对应
一年中太阳视直径最大和最小的时刻。

今年，地球于 1月 3日 8时 38分运行至近
日点，日地距离约为 0.983个天文单位，约合
1.47亿公里。此时，太阳视直径为 32角分 31
角秒，人们所见到的日面是今年最大的。此
时的太阳堪称“年度最大太阳”，日面视直径
大约比今年 7 月 5 日地球通过远日点时大
3.4%。


